全國油畫展《五十週年特展》徵件比賽簡章
一、比賽宗旨：為鼓勵全國油畫創作風氣，提昇油畫創作水準，發掘優秀創作人才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油畫學會
三、協辦單位：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
四、指導單位：文化部
五、贊助單位：國泰世華銀行文教基金會
六、參賽資格：18歲以上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藝術工作者。
七、參賽規則：

1. 參賽者需送審最近二年內完成之油畫作品，送審作品須未曾公開展示，亦不得同時參與其他公開競賽。

2. 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取消參賽資格，並於三年內不得參加本會舉辦之任何比   賽；若為已獲獎者，則取消獲獎資格及獎項，並賠償相關費用：

(1) 抄襲或臨摹他人作品。

(2) 以電腦合成或AI生成圖像輸出之作品。

(3) 複決審之原作，經查與初審作品照片不符者。

(4) 作品由他人代筆或著作權取得不明確者。

(5) 作品曾參與國內、外任何公開競賽並獲獎者。

3. 金、銀、銅得獎作品，須由國泰世華銀行文教基金會無償典藏。
4. 未獲典藏之作品將歸還創作者，本會將另行通知退件日期，創作者憑送件收據辦理退件事宜，運費由創作者自行負擔，逾期未辦理退件者，不再另行通知。

八、參賽作品規格及件數：
為兼顧創作自由度與展覽空間安全，參賽作品需符合以下標準。
1. 作品規格（畫幅）：
作品尺寸限定為 20 號（含）以上至 50 號（含）以下，每人限一件。
註：F、P、M 型不限，長邊與短邊之長度依據國際標準規格為準。

2. 媒材要求：
以油畫為主，媒材可混用。媒材混合之比例應以油畫特性為視覺主體，且乾燥後需性質穩定，不脫落、不腐壞。

3. 作品厚度（立體限制）：
作品若有堆疊、拼貼或厚塗表現，其物理厚度限定自畫面起算 5 公分以內。
（註：此限制不含畫框厚度。）
4. 裝框規定：
初審通過後之實體作品須完成裝框。為保護作品並確保展場安全，請加上背板。建議使用輕質壓克力面板，嚴禁使用玻璃，作品務必裝入厚紙箱運送，避免運輸過程破碎損毀。所須裝運費用均由參賽者自行負擔。
九、參賽辦法及期程：
5. 初審送件：檢送報名表、作品圖檔，並依下列規定完成送件參加初選。 

(1) 初審收件日：2026年5月15日〜6月15日。
(2) 請下載報名表並以文書編輯軟體完成資料填寫，完成後依下列檔名格式存檔：
參賽者姓名_全國油畫展《五十週年特展》徵件比賽報名表 
(例：李大明_全國油畫展《五十週年特展》徵件比賽報名表)。
手寫填報拍照上傳視同資料未依規定，將不予列入評審。
(3) 參賽作品以JPG格式之數位圖檔送審，圖檔大小需為4MB 到15MB 之間，且需自行調整至正確方向，圖檔名稱格式為：
參賽者姓名_作品名稱_尺寸_創作年代 
(例：李大明_玉山_20F_2024)。
若檔案資料未依規定，將不予列入評審。
參賽作品之數位檔案不得以電腦修正，若自行修正而影響評審結果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。
(4) 將參賽作品之JPG圖檔及徵件報名表之DOC文字檔寄送本會承辦人。
郵件主旨請註明:全國油畫比賽徵件
羅恒俊老師信箱：oilspirit47@gmail.com
手機:0920099636

(5) 送審資料不符簡章規定者，不予審查。
6. 複審送件：

(1) 通過初審者，本會將公布於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網站，並以Email通知，請
    於指定日期前將參選之原件(連外框並裱定）運送至本會指定之原作送件地
    址參加複審，逾時未送達者視為棄權。

(2) 複審原件作品送至本會及退件時產生之運費由參賽者自行負擔。

十、評審機制：
1. 由本會聘請專家學者成立評審委員會，負責評審工作。
2. 初審以數位檔案審查為原則，選出若干名入圍者，以Email通知提送參選原件參與複審。
3. 複決審從入圍者中選出金牌獎1名、銀牌獎1名、銅牌獎1名、燁新科技獎1名、優選獎5名，及陳銀輝獎1名、林美珠獎2名。
4. 各獎項如無適當作品，得由評審委員會決議從缺。

十一、獎勵方式： 
1. 獎項：有別於往年，全國油畫展《五十週年特展》特別提高比賽獎金以彰顯全國
      油畫展開辦五十年之不凡成就。
      金牌獎一名，獎金：新台幣參拾萬元。
      銀牌獎一名，獎金：新台幣貳拾萬元。
      銅牌獎一名，獎金：新台幣拾伍萬元。
      燁新科技獎一名，獎金：新臺幣伍萬元。
      優選獎五名，每名獎金：新台幣壹萬元。
      陳銀輝獎一名，獎金：新台幣壹萬元。
      林美珠獎二名，每名獎金：新台幣伍仟元。

2. 頒獎與展出：得獎與入選者作品將參與全國油畫展《五十週年特展》展出，並於畫展開幕當天進行頒獎。

3. 展覽地點：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。
十二、權責：
1. 基於宣傳推廣之需，主辦單位對得獎及典藏作品均有研究、展覽、攝影、報導、印製、出版及在相關文宣、雜誌及網路上刊登之權利。

2. 送件作品應保證無違反參賽規則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，若衍生相關爭議及法律問題，參賽者應自負全責。

3. 複審送件之作品經驗收無誤，未遭損毀者，本會於複審收件日起至展覽結束期間負保管之責，惟遇人力不可抗拒情事、作品材質脆弱、結構裝置不良、裝箱作品未標示開箱圖示導致作品裝卸受損者，本會不負賠償之責。
4. 展覽結東後，另行通知退件，逾期不取之展品，由本會委交託運公司運送，費用由作者負擔，如有損壞本會不負任何責任。
十三、 附則

1. 送件參賽者對本會之評審結果及主辦單位執行本簡章之權利時，不得有任何異議。

2. 凡送件參賽者於徵選報名表上簽名後，即視為同意並遵循本簡章之各項規定。

3.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主辦單位決議修訂公佈之。
